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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ATCONF） 

第六次会议   

2013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蒙特利尔 

议程项目 2： 审议关键问题和相关的监管框架 
议程项目 2.3： 对消费者的保护 

成立一个特设工作组 
以研究制定航空运输领域消费者保护规章的示范条文 

（由沙特阿拉伯代表阿拉伯国家 2提交） 

执行摘要 

本工作文件包含了沙特阿拉伯王国在消费者保护的监管做法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成立一个

特设工作组的建议，以便制定一项全球性的标准监管做法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并重视有特殊需

求的消费者的权利。 

行动：请会议同意第 6 段中的建议。 

参考文件： ATConf/6 次会议参考材料载于：www.icao.int/meetings/atconf6。 

1. 引言 

1.1 鉴于航空运输行业的迅速发展，这一行业用户与提供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必须

通过保障航空旅行双方（旅行者、消费者与航空承运人）权利的适当法律框架来规范这种关系。 

1.2 由于对一般消费者的利益尤其是对那些有特殊需要的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是如此重要，以至于

2003 年第五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ATConf/5）讨论了一个特别项目，其中建议各国首先制定其本

国在这方面的规章和义务，与此同时，国际民航组织将继续监测发展情况，并向各国提供信息，以便

协助它们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不同规章之间实现协调一致。 

                                                           
1  阿拉伯文本由沙特阿拉伯提供。 
2. 
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曼、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 
阿拉伯王国、苏丹、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 

http://www.icao.int/meetings/atcon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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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沙特阿拉伯王国颁布了各种行政规章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除了一个关于有特殊需要的消费

者的特别部分外，其中还包括若干执行规定。根据这些规定，消费者的利益将受到保护，而不按照消

费者与航空承运人之间的合同约定提供良好服务的航空承运人将被追究责任。 

2. 沙特阿拉伯王国在这一领域的成就摘要 

2.1 沙特阿拉伯王国通过民用航空总局，于 2010 年颁布了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规章，包括保护那

些有特殊需要的消费者。自 2011 年起，已经适用了这些规章。消费者对颁布这些规章表示了赞赏，因

为他们信任航空运输业的监管机构及其为保护他们的权利所付出的努力。该机构收到了来自服务提供

者的意见，并且正在结合那些意见着手更新各项规章。 

2.2 目前，正在组织以电子方式接收投诉，以便加快处理这些投诉。 

3. 阿拉伯的经验 

3.1 由于沙特阿拉伯王国认为航空运输业的所有方面都必须开展地区协调，因此，沙特民用航空

总局向阿拉伯民用航空委员会航空运输委员会第 28 次会议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以审议沙特的经验。

会议通过了该文件，并建议成立一个特设工作组，为阿拉伯模式制定一个共同愿景，以指导各国制定

其保护消费者利益领域的本国规章。 

3.2 沙特阿拉伯王国主持了该工作组的工作，该工作组由沙特阿拉伯王国、摩洛哥王国、约旦哈

希姆王国、苏丹和埃及组成。这一工作组拟定了阿拉伯指导规章的初步草案，该草案保护消费者的所

有权利，包括那些有特殊需要的消费者的权利。这一草案在阿拉伯民用航空委员会航空运输委员会第

29 次会议上作了介绍。会议已核准将其发给所有成员国进行审查并发表意见。 

3.3 沙特代表团在第 29 次会议上建议，向国际民航组织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国际会议

（ATConf/6）提交一份工作文件，阐述沙特的经验，而且还建议成立一个国际民航组织工作组，以拟

定对消费者利益提供全面保护的准则。摩洛哥建议同时侧重有特殊需要的消费者的权利。这一准则将

作为世界范围的指导。 

4. 介绍 

4.1 第五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的建议提到了一个事实，即各国在航空运营人对消费者的义务

与颁布必要规章以保护消费者权益所需的内容之间保持平衡。在比较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上

介绍的关于制定消费者保护的指导方针的可能性时，若消费者与提供者之间出现争议，可考虑以下方

面： 

4.2 本文件提出了成立特设工作组的建议，研究各国颁布的所有规章，以便制定一项所有国家及

航空运输业服务提供者在保护消费者权利，包括保护那些有特殊需要的消费者权利方面使用的通用准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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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值得一提的是，1975 年 12 月 9 日的联合国大会第 3447 号决议在第三段中提到，有特殊需要

的人员享有他们的人格尊严受到尊重的基本权利。此外，《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9 没有忘记在其

第 8 章 G 款提及，所有相关各方如机场、航空器运营人以及地面服务运营人，均须向有特殊需要的人

员提供所需的便利。目标准则可能侧重于在建设和开发机场时，必须虑及那些特殊需求，以使其包含

为此类旅客提供服务的所有必要设施。 

4.4 对消费者投诉的实际检测和分析表明，由于没有为航空运营人和航空当局制定综合的参考文

件，或者由于没有至少类似的宽泛方针，当旅行者在各地区及国家之间旅行时便利其权利需求，因此

消费者权利保护领域的国家规章之间存在差距和差异。 

5. 结论 

5.1 在对航空运输业的规章进行整合的全球背景下，上述情况明确表明除了对行业各方之间的关

系进行规范外，还需要宣传支持消费者的各种权利、对消费者进行保护的规章。这可能会在最大程度

上减少因缺乏确定各种权利和义务的规章和规则，以及缺乏经授权监管和判定任何争议的当局所引发

的各种问题和冲突。 

6. 建议 

6.1 请会议建议从航空运输管理专家组当中建立一个特设工作组，工作组可以由各成员国消费者

权利保护领域的专家提供协助，以便制定保护消费者权利、包括保护有特殊需要的消费者权利的标准

管理准则，以减少这方面不同立法之间的现有差异，使成员国颁布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国家立法时，能

够使用此类标准管理规则作为指导。 

— 完 — 

 

 

 


